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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湖北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

审计了湖北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2016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16年12月31

日资产负债表，2016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7年2月18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武永民审字[2017]043

号。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湖北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层

编制了其2016年度工作报告。湖北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在2016年度工作报告

中载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1.在公益支出中，当年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为9.25%；工

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0.14%。

2.在大额捐赠收入中，载明了当年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

的捐赠单位或个人以及捐赠用途明细如下：

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小计限定性
非限定性

金额 用途

恩施锦华纸业公司 100,000.00 奖学金 100,000.00

朱华雄 100,000.00 学校发展 100,000.00

江喜敏 100,000.00 学校发展 100,000.00

2016届毕业生 121,984.16 学校发展 121,984.16

工商银行洪山支行 180,000.00 教学、科研 180,000.00

校工会职工 198,658.50 学校发展 198,658.50

武汉人天包装自动化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40,000.00 教学、科研 240,000.00

孔教学院汤恩佳 263,000.00 学校发展 26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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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沃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1,001,800.00 教学、科研 1,001,800.00

合 计 2,305,442.66 2,305,442.66

3.在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

称、收入、支出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上年

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本年

结余
直接捐赠款物

项目运行

费用
小计

1．校园建设 1,690,004.16 1,770,004.16 1,770,004.16

2．学生奖助学金 311,475.03 340,200.00 340,200.00

3.雁临奖励基金 114,896.88 170,000.00 170,000.00

4.优秀教师奖励基金 113,000.00 113,000.00

5.蓝电爱心联盟资助款 262,790.00 112,972.00 112,972.00

6.锦华企业奖学金 2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7.“集虹奖学金” 100,000.00 100,000.00

8.资助款 78,500.00 63,000.00 63,000.00

9.武汉新华扬生物有限公司“新

华扬奖学金”
30,000.00 60,000.00 60,000.00

10.90质检 1、2班资助款 200,000.00 55,000.00 55,000.00

11.精准扶贫捐赠 217,338.00 39,500.00 39,500.00

12.重病救治 30,134.88 30,134.88 30,134.88

13.中建三局东方装饰公司“师生

竞赛培训奖励”
24,300.00 24,300.00

14.教学、科研资助 75,000.00 17,798.00 17,798.00

15.成源兴达教育基金 9,600.00 9,600.00

合 计 3,210,138.95 3,005,509.04 3,005,509.04

4.在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

的名称、大额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占公益总支出的比例以及用途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1．校园建设 湖北工业大学 1,770,004.16 58.88% 校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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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奖助学金 在校大学生 340,200.00 11.32% 学生奖助学金

3.雁临奖励基金 在校大学生 170,000.00 5.65% 学生奖助学金

4.优秀教师奖励基金 在校教师 113,000.00 3.76% 教师奖助金

5.蓝电爱心联盟资助款 在校大学生 112,972.00 3.76% 学生奖助学金

6.锦华企业奖学金 在校大学生 100,000.00 3.33% 学生奖助学金

7.“集虹奖学金” 在校大学生 100,000.00 3.33% 学生奖助学金

8.资助款 在校大学生 63,000.00 2.10% 学生助学金

9.武汉新华扬生物有限公司“新

华扬奖学金”
在校大学生 60,000.00 2.00% 学生奖学金

10.90质检 1、2班资助款 在校大学生 55,000.00 1.83% 学生助学金

11.精准扶贫捐赠 在校大学生 39,500.00 1.31% 学生助学金

12.重病救治 在校大学生 30,134.88 1.00% 救助金

13.中建三局东方装饰公司“师

生竞赛培训奖励”
在校大学生及教师 24,300.00 0.81% 奖励金

14.教学、科研资助 在校大学生及教师 17,798.00 0.59% 资助金

15.成源兴达教育基金 在校大学生及教师 9,600.00 0.32% 教育基金

合 计 3,005,509.04 99.97%

5.在委托理财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所有委托理财活动的详细情况如

下：

受托人 委托金额 委托期限 实际收益 实际收回金额

银行 32,160,000.00 银行定期 1,506,708.81 -

合 计 32,160,000.00 银行定期 1,506,708.81 -

6.在投资收益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所有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及金额明细如

下：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备注(投资收益)

银行定期 32,160,000.00 1,506,708.81

合计 32,160,000.00 1,506,708.81



4

7.在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的所有重要关联方、

关联交易以及关联方往来的明细如下：

关联方名称 法人姓名 与基金会的关系

湖北工业大学 刘德富 基金会发起人

基金会与关联方无关联交易及关联往来。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湖北

工业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

上对这些专项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湖北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6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

对上述专项信息，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

算以及与我们审计湖北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6年度财务报表时湖北工业

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

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供了合理的

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

定编制。

本报告仅供湖北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向民政部门报送年度报告时使用，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武汉永隆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林珑

注册会计师：梅运银

湖北·武汉 报告日期：2017 年 2 月 18 日


